
 
房屋未來  ：  關鍵時刻  聚焦供應  

 

 多年累積下來的結構性房屋問題表現於：房 屋

供求嚴重失衡；樓價租金高企，脫離經濟基調和一般市

民的負擔能力；劏房蔓延及公屋輪候人數不斷增加，尤

其是年青人申請數目。解決問題需要時間，社會矛盾需

要疏導。  
 
 解決房屋問題為本屆政府民生施政的重點，冀

能重建房屋階梯，協助基層「上樓」、中產「置居」，促

進社會向上流動，並穩定樓市。  
 
 政府已推出兩輪「需求管理」措施（所謂「辣

招」）以遏抑樓市過度亢奮，雖有一定成效，卻不能治

本。歸根究底，問題的核心在於供求嚴重失衡，若供應

依然滯後，除非外圍經濟環境劇變，否則累積的用家需

求仍會推高樓價租金，惡性循環會延續下去。  
 
 政府剛公布《長遠房屋策略 2014》，採納了長

遠房屋策略督導委員會的主要建議，主張改變政策思

維，以供應為主導，願景是為市民提供「適切而可負擔

的居所」，以公營房屋佔新增供應之多數（公私營為六

四之比），並按最新總需求估算提出未來十年（2015-16
年至 2024-25 年）新增四十八萬個單位的建屋目標。  
 
 長遠房屋策略分三大主綫：（一）加建出租公

屋、善用公屋資源；（二）復建資助出售單位（包括居

屋），豐富其形式，適當地利用私人機構力量，並促進

市場流轉，增加「置居」機會；（三）穩定私人樓市，

在銷售和租務上促進良好做法。  
 
       然而，提出目標宏圖較易，落實目標涉及多個

挑戰，不容低估，包括：土地供應、規劃配套需時；

社會上有人對大規模土地開發（如新界東北）和更改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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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用途，充滿疑慮以至抗拒；在市區增建公屋，動輒被

否定為「插針起樓」、破壞環境；地 區 上 對 房 屋 發 展

（特別是公屋發展）帶來人口密度和交通負荷增加而有

保留；以及建造業人手不足和承受力有限等。  
 
 建屋宏圖緃有合理目標、符合社會公益，但若克

服不了這些困難和阻力，必會事倍功半，舉步維艱。深

層的結構性房屋問題，沒有什麼「即食」靈丹，也沒有

「不痛」而獲的出路，所謂“no pain, no gain”。供應未

能大幅增加前，更有必要做好有限公屋資源的合理和公

平分配。  
 
 有人說：我們根本不需要建這麼多新房屋，目前

有不少房屋被空置囤積，只要打擊空置、徵收空置稅便

能解決問題。實情當然並非如此，按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最

新數字，2013 年的私樓空置率只為 4.1%，為 1997 年來低位。

若空置超多，則租金在經濟供求定律下根本上不去！   
 
 不少人問：既然政府肯為應對樓市熾熱而引入

「辣招」，為何不能以同樣邏輯打擊租金高企 ? 困難

是，租金管制，無論是全面還是限於某類型單位，都會

導致業主減少放出租盤及提高叫租，在租盤市場供求緊

張的情況下，實際供應減少而租金水平上升，到頭來會

變成好心做壞事，幫不了廣大的租客  （註 1）。至於由

政府提供租金津貼，在供求嚴重失衡下，也會誘使業主

加租，租金津貼反變成政府輸送利益予業主。  
  

市區劏房蔓延，遂有團體建議找地建「過渡性房

屋」。若能找到土地興建這類房屋，倒不如直接興建公

屋？有建議用一些短期空置的待重建樓宇提供過渡性

房屋，但現實上究竟能擠出多少個這種棄置單位呢？按

拆遷經驗，住戶一般住至最近限期才搬出，故此可用的

空置期其實不會長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
1 運輸及房屋局就租務管制議題的研究結果和觀察，詳見立法會 CB(1)1709/13-14(01)號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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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甚至主張取締所有劏房，此乃不切實際，現

時的劏房戶可遷至哪裡？除非盡快大量興建公屋，於是

問題的核心又回歸到增加供應。政府會加強執法，取締

工業樓宇的非法劏房，並改善住宅樓宇劏房的安全，以

合乎屋宇條例。  
 
 或有人會質疑：這不能做，那也因杯水車薪不去

做，政府是不是單一思維，不肯去探求其他解決房屋問

題的方法？絕對不是。政府當然有責任聆聽各方意見、

考慮所有可行方法，不過，關鍵詞是「可行」。任何措

施，若不能對症下藥，或弊大於利，甚或未見其利先蒙

其害、令問題惡化，則負責任的政府又怎能只顧一點、

不及其餘，憑感覺行事呢?  
 
 當下乃關鍵時刻。我們得承認問題及其複雜性，

尤其是土地開發及改劃上遇到的困難和阻力。若缺乏社

會共識和意志去克服各類短期行為和小眾利益，一遇反

對即叫停，則難以邁開大步從根本處解決供應問題。走

不出困局，就改變不了命運，那麼青年人的「房屋未來」

又從何談起呢？  
  
 長遠房屋策略定下大方向、大框架。它是起點，

不是終結。往後，政府會沿此推動房屋政策的改革，提

出進一步的具體構思。  
 
張炳良教授  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
